《门头沟区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暂行办法》实施情况公开征集意见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做好成年孤儿的安置工作，根据市民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等六部门《关于印发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补发的通知》（京民福发〔2009〕102号）和《关于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办法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京民福发〔2009〕217号）的要求，2010年3月25日，区民政局与区公安分局、区财政局等六家单位共同拟定并以区政府名义印发了《门头沟区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暂行办法》。暂行办法主要内容为我区儿童福利机构中集中养育的年满18周岁孤儿，在其从全日制学校毕业、或需转入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等情形下，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后续安置，保障合法权益。根据《门头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制度》规定，现决定对该规范性文件开展后评估，对文件的内容、实施成效、存在问题等进行调查、分析、评价。现面向社会对该文件的内容、实施效果、存在问题公开征求意见，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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